关于《周村区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再利用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区耕地保护水平，区政府研究制定了《周村区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再利用工作实施方案》，于2020年12月25日颁布施行，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长期以来，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耕作层土壤不予以再利用，而耕地耕作层是长期自然演化和耕作培肥形成的适合农作物生产的优质土层，是难能可贵的土地财富。开展耕作层剥离利用，是新形势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护优质土壤资源、落实占补平衡、实现建设占用耕地“占优补优”的重要途径，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保护耕地资源、提高新增耕地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协同推进”。二是坚持“谁用地、谁剥离”。三是坚持“先剥后用、就近利用”。四是坚持“因地制宜，统筹利用”。
（2） 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范围
对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的耕地情况提出了约束条件。
（三）专项规划与实施规划的编制
地块剥离利用实施方案的编制主体是项目建设单位，由项目建设单位（或拟用地单位）在土地供应阶段编制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实施方案，经管理主体单位（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加盖公章后，由区自然资源局和区农业农村局审查、批复后，报市相关部门备案。剥离利用实施方案要合理安排耕作层土壤的剥离、运输、存储、回覆等环节，合理确定耕作层剥离厚度，确定相关费用。
（四）实施流程
具体分为申请、批复、选址堆放、剥离、利用、运输、验收、进地施工等8步流程，并明确了各个流程的具体任务。  
（5） 职责分工
明确了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公安、交警、住建、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分工。
（6） 资金保障
确定了相关资金的来源。
（7） 组织领导
成立周村区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与再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8） 奖惩措施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列入年度工作综合目标考核。


